
 

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112 學年度 高中部 英文作文、英語演講

暨英文單字比賽實施計畫 
 

壹、英文單字比賽 

一、目 的：為提升高中學生英文語言表達能力，培養接軌國際的良好語言基礎。

二、比賽日期：113年 4 月 16 日（二）8 時 20 分至 9 時 

三、主辦單位：教務處 

四、比賽地點：群英教室 

五、參加資格：本校高一二在學學生，各班得遴選 1 至 2 名參加。

六、比賽方式： 

（一）範圍：高中常用 4500 詞（可參考大考中心高中英文參考詞彙表）。 

（二）題目：「聽英選中」、「看英選中」及「看中選英」各 100 題，單選題，每題 1 分。 

（三）時間：共 40 分鐘。

七、比賽注意事項： 

（一）請於當天比賽前十分鐘至比賽地點報到。無故缺席者，按校規議處。 

（二）比賽開始後，不得要求進場參賽。 

（三）比賽時不得攜帶任何參考資料（含字典）。 

（四）競賽員若有疑問，請於賽前提出，一經宣布比賽開始，不得再提出任何問題。 

（五）比賽開始、結束，由監場人員宣布。比賽結束請立即停筆，並起立靜待監場人員

收卷，題目試卷及答案卡不得攜帶出場。 

（六）一律使用黑色 2B 鉛筆劃記答案卡並將班別姓名書寫於電腦答案卡個別資料位置。 

（七）不得有舞弊行為，一經查覺不予評分，並依校規議處。

八、報名時間： 

（一）113年 3 月 29 日（五）中午 12時 30 分前，請各班學藝股長將完成英文教師及

導師簽名之各班報名表親送至教務處教學組完成報名手續，逾期恕不受理。 

（二）教務處於113 年 4 月 9 日（二）前，將名單將公告張貼於各班。 

九、獎懲措施： 

（一）高一及高二合併錄取前 3 名及佳作 5 名（必要時得彈性調整或從缺），由校長頒

發獎狀以資鼓勵，並依本校各項比賽學生獎懲規定辦理獎勵事宜。 

（二）由評審委員擇優2名代表學校參加全國比賽。 

（三）報名學生經查資格不符者或其他違規情形者，取消參賽權；若已得獎者，取消得

獎資格並追回獎狀，並依校規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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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經費：競賽所需經費由本校相關經費項下支應。十

十一、本辦法陳請校長核示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貳、英文作文比賽 

一、目 的：為提升高級中學學生英文程度，增進學生英語寫作能力。

二、比賽日期：113年 4 月 16 日（二）9 時 20 分至 11 時 

三、主辦單位：教務處 

四、比賽地點：群英教室 

五、參加資格：各組各班得遴選 1 至 2 名參加。 

（一）甲組：本校高一二在學學生，未具乙組參賽條件之一者。 

（二）乙組：本校高一二在學學生，具下列條件之一： 

1、國小(含)以上曾在國外英語系地區或國內外僑學校、雙語部就讀累計 2 年以上者。 

2、具備雙重國籍之第二國籍為英語系國家之學生。有關國外英語地區之認定請參  

      閱外交部官方網頁公告該國語言為原則（網  址：http://www.mofa.gov.tw/）。 

3、護照國籍之官方語言、通用語言、通行語言或普及語言為英語之外國學生。。 

4、曾參加教育部舉辦之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英文作文比賽獲得全國前 3 名者。 

          六、比賽方式： 

（一）比賽題目：由本校英文老師命題，題目（密封）於比賽當場宣布，作文時間 100 分

鐘（作文用紙由學校提供）。 

（二）評分標準： 

1.內容：佔 30% 2.結構：佔 20% 3.文法：佔 20% 

4.修辭：佔 20% 5.標點與拼字：佔 10% 

（三）評審結果遇有同分情形者，由評審委員會商議優勝順序。

七、 比賽注意事項： 

（一）請於當天比賽前十分鐘至比賽地點報到。 

（二）不得書寫顯露個人資訊之內容，包含班級、姓名及座號等。 

（三）比賽時不得攜帶任何參考資料（含字典）。 

（四）比賽開始後，逾時十五分鐘未進場者，視同棄權論，不得要求進場與賽。 

（五）競賽員若有疑問應於賽前提出，一經宣布比賽開始，不得再提出任何問題。 

http://www.mo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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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比賽開始、結束，由監場人員宣布。比賽結束請立即停筆，並起立靜待監場人員收

卷，作文卷紙不得攜帶出場。 

（七）不得有舞弊行為，一經查覺不予評分，並依校規議處。 

（八）作文不得使用鉛筆書寫，一律使用黑、藍色鋼筆或原子筆書寫。

八、報名時間： 

（一）113 年 3 月 29 日（五）中午 12時 30 分前，請各班學藝股長將完成英文教師及導師

簽名之各班報名表，親送至教務處教學組完成報名手續，逾期恕不受理。 

（二）教務處於113 年 4 月 9 日（二）前，將名單將公告張貼於各班。 

九、獎懲措施： 

（一）各組各錄取前３名及佳作２名（必要時得彈性調整或從缺），由校長頒發獎狀以資鼓

勵，並依本校各項比賽學生獎懲規定辦理獎勵事宜。 

（二）由評審委員擇優2名代表學校參加全國比賽。 

（三）報名學生經查資格不符者或其他違規情形者，取消參賽權；若已得獎者，取消得獎資

格並追回獎狀，並依校規懲處。 

十、經費：競賽所需經費由本校相關經費項下支應。十十

十一、 本辦法陳請校長核示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參、英語演講比賽 

一、目 的：為提升高中學生英文程度，增進學生英語表達能力。

二、比賽日期：113年 4 月 15 日（一）13 時至 15 時 10 分 

三、主辦單位：教務處 

四、比賽地點：視聽教室（一）、視聽教室（二） 

五、參加資格：各組每班建議推派 1 名同學參加，至多 2 人。。 

（一）甲組：本校高一二在學學生，未具乙組參賽條件之一者。 

（二）乙組：本校高一二在學學生，具下列條件之一者： 

1、國小(含)以上曾在國外英語系地區或國內外僑學校、雙語部就讀累計 2 年以上者。 

2、具備雙重國籍之第二國籍為英語系國家之學生。有關國外英語地區之認定請參  

      閱外交部官方網頁公告該國語言為原則（網  址：http://www.mofa.gov.tw/）。 

3、護照國籍之官方語言、通用語言、通行語言或普及語言為英語之外國學生。 

4、曾參加教育部舉辦之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英語演講比賽獲得全國前 3 名者。 

http://www.mof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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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看圖即席演講比賽方式及時間： 

（一）比賽方式：由本校英文老師命題，於比賽當場抽題，每人準備時間為 15 分鐘。 

甲、參賽者請配戴參賽選手證，上台不得表明所代表之班級及姓名。 

乙、參賽同學應親自到會場抽題，依選手序號叫號抽題後，必須進入準備室，準備時間15

分鐘。 

丙、在準備時間內，不可攜帶參閱資料、手機及電子通訊產品，且不得與他人交談。抽題

後準備15分鐘，回到競賽場外之預備席就位，等候叫號登台演講。如超過1分鐘不開

始者，以棄權論。參賽者不可把草稿帶出準備室。 

（二）比賽時間：演講時間由碼表控制，每人演講時間以2分鐘為限；進行1分30秒時鳴短鈴1

次提醒，2分鐘時鳴1聲長鈴，演講立即結束。演說時間介於1分鐘30秒至2分鐘不扣

分，不足時間者，每半分鐘扣1分，不足半分鐘，以半分鐘計。 

七、評分標準： 

（一）內容： 30%。 

（二）語言能力：30%。 

（三）表達技巧：30%。 

（四）儀態：10%。 

          八、報名時間： 

（一）113 年 3 月 29 日（五）中午 12時 30 分前，請各班學藝股長將有英文教師及導師簽

名之各班報名表送至教務處教學組完成報名手續，逾期恕不受理。 

（二）教務處於 113 年 4 月 9 日（二）前，以電腦亂數排定演講順序，名單將公告於本校

網站。 

九、獎懲措施： 

（一）每組得錄取前３名及佳作２名（必要時得彈性調整或從缺），由校長頒發獎狀以資鼓

勵，並依本校各項比賽學生獎懲規定辦理獎勵事宜。 

（二）由評審委員擇優2名代表學校參加全國比賽。 

（三）報名學生經查資格不符者或其他違規情形者，取消參賽權；若已得獎者，取消得獎資

格並追回獎狀，並依校規懲處。 

十、經 費：競賽所需經費由本校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十一、本辦法陳請校長核示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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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和平高中 112 學年度高中學生英語演講比賽扣分對照表 

 

高中組看圖即席演講 

（1 分鐘 30 秒-2 分鐘 30 秒不扣分；不足時間 每 30 秒扣一分） 
 

演講

時間 

0 秒 

| 

29 秒 

30 秒 

| 

59 秒 

1 分鐘 

| 

1 分鐘29 秒 

1 分鐘30 秒 

| 

2 分鐘 

扣分 -3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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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112 學年度 高中部 英文作文、英語演講暨

英文單字比賽報名表 

 

參賽班級： 高中部 班 

學藝股長簽名：  導師簽名：   
 

 

 

 

 

 

 

 
 

高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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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組   

看

圖

即

席

演

講 

 

甲組 

  

  

 
乙組 

  

  

備註： 

一、113 年 3 月 29 日（五）中午 12時 30 分前，請各班學藝股長完成英文

教師及導師簽名後，將各班報名表親送至教務處教學組完成報名手續；若無同

學參加，亦需給導師簽名後繳回。 

二、教務處將於113 年 4 月 9 日（二）前，以電腦亂數排定演講順序，名單將

公告於本校網站。 


